中山一院大力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院内督导检查

为贯彻落实卫生部及省卫生厅关于开展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的精神，进一步了解我院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加强指导，推动自查自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院于7月17日至28日进行了院内督导检查。
     督导检查以抽查记录本、提问部分医务人员、询问主管工作人员的形式，边检查、边教育、边整改。坚持以教育为主，做到提高思想认识，提升遵纪守法、廉洁行医的自觉性。检查内容为“六查六看，一提问”，具体包括：
查临床医技科室会议记录本，看有无对专项治理工作组织传达学习；

查临床科室经费使用情况，看有无私设“小金库”，设立帐外帐的行为；
查基建工程、物资招标采购的情况，看有无违纪违法行为；

查非招标采购、修缮项目的执行情况，看有无规范的工作程序；

查药学部药品集中招标的执行情况，看有无采购非中标药品；
查动物实验中心的采购情况，看有无私自进货的行为。
抽查提问每个科室部分医务人员对上级和我院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实施方案及自查自纠五个重点等问题，看知晓率情况。

督导检查采用边检查，边现场整改的方式，及时发现问题，现场督办，收到良好的效果。

通过全院性督导检查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提高了我院医务工作人员对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营造良好的自查自纠舆论氛围。
